












156

2022 年第 1期世界   文化宗教
THE WORLD RELIGIOUS CULTURES

寇谦之“除去三张伪法”名实考 *

⊙ 张红志

内容提要：  在道教史的研究中，学者们多以“除去三张伪法”来概括寇谦之的改革活动，但这种

表述与事实相差甚远。这一观点初见于魏收主持编撰的《魏书 · 释老志》。借北齐政权

之力，魏收对当时与宗教相关史料进行了搜集整理，并总结得出了这一观点，之后历

代因袭以至于今。实际上，寇谦之在清整道教之时，正是老君所立的系天师名分使其

改革行为具有了正统性。寇谦之本人十分推崇张道陵，一直注重维护其正统形象，并

无要反对他的意图。其改革所针对的主要是后世祭酒所造成的乱象，并非张道陵之时

的教法，更谈不上将其教法斥为“三张伪法”。

关 键 词： 寇谦之 改革道教 三张伪法 道教正统 系天师

作者简介： 张红志，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博士研究生。

寇 谦 之 对 道 教 进 行 的 清 整 活 动， 往 往 被 后 世 学 者 概 括 为“ 除 去 三 张 伪 法 ” 这 一 观 点。 出

自《 魏 书· 释 老 志 》：“ 汝 宣 吾 新 科， 清 整 道 教， 除 去 三 张 伪 法， 租 米 钱 税， 及 男 女 合 气 之

术。” ①但《释老志》所言，与寇谦之所行之事有较大差异，名实皆不相符。

一、有关“三张伪法”的不同观点

在以往的研究中学界受《释老志》观点的影响过重。如民国学者傅勤家的《道教史概论》

照录其言 ②，未予具体分析。日本学者小柳司气太认为寇谦之：“以此新科。依此而一扫三张

之伪法，租米钱税，男女合气等妖术。”③ 陈国符先生认为：“所述天师道流弊，及革新之法，

与《魏书·释老志》同。”④。均是以《释老志》中观点为主。

学 界 对“ 三 张 伪 法 ” 之 所 指 大 致 有 两 类 观 点： 其 一 认 为“ 三 张 伪 法 ” 即 张 道 陵 祖 孙 三 代

在 蜀 中 所 行 教 法 的 蔑 称； 其 二 则 认 为“ 三 张 伪 法 ” 不 等 于 张 道 陵 三 代 所 行 教 法， 很 大 程 度 上

是后人假托“三张”之名而施行的“伪法”。

第 一 种 观 点 是 海 内 外 学 者 的 主 流 看 法， 陈 寅 恪 教 授 在《 崔 浩 与 寇 谦 之 》 中 明 确 说：“ 三

张钱米租税伪法，已见后汉书三国志隶释等有关诸记载。”⑤ 并引《广弘明集》中内容以为佐

证。 杨 联 陞 教 授 是 最 早 对《 老 君 音 诵 诫 经 》 进 行 专 题 研 究 并 详 加 校 释 的 学 者， 他 也 认 为“ 三

张伪法”是指“三师”之教法。不仅如此，他还将陆修静、寇谦之二人的改革加以对比：

这里不但不说甚么三张伪法，而以三师之法本为清约正教，与寇谦之的清整方式，甚可对照。

“神不饮食，师不受钱”很可能是一种托古改制的办法。陆修静时代略晚于寇谦之，可能他已听说

   *     本文系国家“十三五”规划文化重大工程《中华续道藏》项目（批准号：中共中央统战部办公厅〔2018〕576 号）阶段性

研究成果、四川大学“中国语言文学与中华文化全球传播”学科群阶段性成果。

①　 《魏书》卷 114《释老志》，中华书局 1974 年，第 3051 页。

②　 傅勤家：《道教史概论》，商务印书馆 1924 年，第 31 页。

③　 ［日］小柳司气太：《道教概说》，陈彬和译，商务印书馆 1926 年，第 77 页。

④　 陈国符：《道藏源流考》，中华书局 1949 年，第 104 页。

⑤　 陈寅恪：《崔浩与寇谦之》，《陈寅恪集—金明馆丛稿初编》，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 2001 年，第 137 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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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人反对所谓三张伪法，因而提出恢复清约本来面目的主张，以为抵制。①

在 他 看 来， 寇 谦 之 是 以 三 师 反 对 者 的 立 场 来 进 行 道 教 改 革， 而 陆 修 静 则 是 以 三 师 继 承 者

的立场托古改制，两人改革活动的性质截然相反。

卿 希 泰 教 授 等 人 认 为“ 三 张 伪 法 ” 是 张 道 陵 祖 孙 所 施 行 的 天 师 道 教 法， 并 称 之 为“ 三 张

五 斗 米 道 ”。② 汤 一 介 教 授 认 为 三 张 当 指 张 陵 等 三 代 天 师。③ 任 继 愈 认 为 所 谓“ 三 张 伪 法 ”

是 指 的 五 斗 米 道 的 教 法。 寇 谦 之“ 猛 烈 抨 击 五 斗 米 道 的 旧 道 法 ” 是“ 借 太 上 老 君 名 义， 宣 布

革除旧五斗米道中不合‘大道清虚’之旨的三张伪法”④ 这种观点并非中国学者所独有，如日

本学者福井康顺认为：“寇谦之的道教改革标榜清整三张伪法。三张伪法即五斗米道教法。”⑤

洼德忠认为：“张陵创立的教派在当时称三张之法和五斗米道。”⑥

也 有 一 些 学 者 对 此 持 有 异 议。 如 李 申 教 授 认 为 寇 谦 之 对 张 道 陵 并 无 恶 感， 似 乎 还 以 张 氏

的继承者自居，“自从系天师道陵升仙以来，唯经有文在世，解者为是何人”，“吾诵诫断改黄

赤，更修清异之法”。因此，所谓“三张伪法”，当只是三张法中之伪者，并非三张之法的全

部。⑦ 熊 铁 基 教 授 则 认 为， 所 谓“ 三 张 伪 法 ”， 除 了 原 五 斗 米 道 中 一 些 不 合“ 大 道 清 虚 ” 之

旨的规定和做法之外，主要是指张陵之后一些被误传、歪传“渐行民间”的“奸怨非法”，并

无完全否定张天师之意。⑧

综 合 而 言， 虽 然 部 分 学 者 持 有 不 同 观 点， 但“ 三 张 伪 法 ” 即“ 三 张 ” 所 行 教 法 依 然 是 主

流 观 点。 而 对“ 三 张 伪 法 ” 的 观 点 直 接 影 响 到 对 寇 谦 之 改 革 活 动 的 认 识， 乃 至 整 个 道 教 史 的

研究。所以，对“三张伪法”这一概念的重新审视十分重要。

二、“三张伪法”之说的来源

作 为 道 教 领 袖， 寇 谦 之 是 对 道 教 进 行 清 整 积 弊，“ 三 张 伪 法 ” 一 词 有 着 明 显 的 贬 义 倾 向，

并不是另创新教。“三张伪法”一词有着明显的贬义倾向，以其立场而言，将张道陵所传教法

视 作“ 三 张 伪 法 ” 实 在 是 不 合 常 理。“ 三 张 伪 法 ” 是 否 出 自 寇 谦 之， 甚 至 是 否 出 自 道 教 徒 之

口，是一个需要反思的问题。

（一）道释典籍中有关“三张伪法”的记载

早年的学者们缺乏对《道藏》文本通检的有效工具，难免先入为主地受到《释老志》的影

响。随着技术的进步，文本的通检已经成为可能。当借助“爱如生道教经典库”进行检索时，

可以明确地看到，明正续《道藏》均无“三张伪法”的表述。甚至，考虑到可能存在意义相近

之言以及技术问题，将关键词设为“三张”后，也仅得四处记载与张氏祖孙有关。

其 中 两 处 为“ 三 张 之 弊 ”， 分 别 出 自 于《 道 藏 》 所 收 的《 混 元 圣 纪 》 与《 藏 外 道 书 》 所

收 的《 太 上 老 君 实 录 》⑨。 两 处 所 载 完 全 相 同：“ 除 去 三 张 之 弊， 租 米 税 钱， 及 男 女 合 气 之

①　 杨联陞：《老君音诵诫经校释》，《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》，第 28 本，1957 年上册，第 34 页。

②　 卿希泰主编：《中国道教史》，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8 年，第一卷，第 410 页。

③　 汤一介：《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教》，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8 年，第 204 页。

④　 任继愈主编：《中国道教史》，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0 年，第 203 页。

⑤　 ［日］福井康顺等监修：《道教》第一卷，朱越利译，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 年，第 38 页。

⑥　 ［日］洼德忠：《道教史》，萧坤华译，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7 年，第 123 页。

⑦　 李申：《道教简史》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 年，第 160 页。

⑧　 熊铁基：《略论道教历史上的改革》，《学术界》2014 年第 5 期。

⑨　 据石衍丰教授考证，两者实为一书，前者乃是对后者增删之后形成的版本。详见定阳子，《〈混元圣纪〉与〈太上老君实

录〉》，《宗教学研究》1997 年第 1 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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术。”① 明显均是从《释老志》抄录而来，并非道教中人所言。另两处为“三张左道”，皆出

自 于《 藏 外 道 书 》 所 收 的《 长 春 道 教 源 流 》：“ 全 真、 大 道、 混 元、 太 乙、 三 张 左 道 之 术， 老

氏之邪也。”② 此言乃是引自耶律楚材的《西游录》：“全真、大道、混元、太一、三张左道之

术，老氏之邪也。”③ 陈铭珪照录此段，并非认同其言，而是为了对此加以驳斥，指出耶律楚

材对道教与丘处机的偏见与恶意：“《西游录》序于长春颇肆诋諆。”④ 由此可见，在道教徒的

观念中不仅不会认同所谓的“三张伪法”之言，甚至，连“三张”这种称谓也为其所不取。

如 果 说， 道 教 徒 出 于 宗 教 感 情， 有 可 能 对 相 关 文 本 进 行 过 改 动， 那 么 佛 教 徒 就 不 太 可 能

对此有感情上的避护，⑤ 故佛教文献之中多有对正一盟威之道“三师”的贬低之辞，如“三张

之流”“三张之徒”等已算十分客气的表述。但即使在这样的背景下，借助 cbeta 电子佛典对

“三张伪 法 ” 进行通检之后，也仅得五种文献有相关记载。其中《正史选辑》《华雨集》皆非

传统意义上的藏经，其余三种分别为《广弘明集》《兴隆佛教编年通论》《佛祖历代通载》，文

中内容明显皆是引自《释老志》。

表 1

《魏书·释老志》 汝宣吾新科，清整道教。除去三张伪法，租米钱税，及男女合气之术。⑦

《广弘明集》 汝宣吾新科，清整道教。除去三张伪法，租米钱税，及男女合气之术。⑧

《兴隆佛教编年通论》 汝宣吾新科，清整道教。除去三张伪法，租米钱税，及男子合气之术。⑨

《佛祖历代通载》 汝宣吾新科，清整道教。除去三张伪法，租米钱税，及男子合气之术。⑩

综 合 来 看， 由 于 宗 教 立 场 之 不 同， 佛 道 教 文 献 在 涉 及 张 道 陵 等 人 时， 态 度 大 相 径 庭。 但

他们的共同点是在抄录引用自《释老志》的文献之外，均不使用“三张伪法”之说。

（二）“三张伪法”之说与《魏书·释老志》之编撰

关注道教并言及“三张伪法”的极少，且相关文本同样多为对《释老志》的摘录。故而，

《释老志》实为“三张伪法”之说的源头，其中论述需要重新加以审视。

1. 史料来源之问题

《 魏 书 》 的 编 纂 首 先 要 利 用 以 往 史 官 所 留 的 史 料。 北 魏 至 东 魏 期 间， 虽 有 拓 跋 焘 笃 信 道

教， 但 其 子 拓 跋 弘 之 后 的 帝 王 却 多 信 佛 教。 在 此 百 余 年 间 的 上 层 社 会 中， 佛 教 的 影 响 十 分 明

显，道教几乎销声匿迹，史官所积累原始材料之多寡与此成正比：

始魏初邓渊撰代记十余卷，其后崔浩典史，游雅、高允、程骏、李彪、崔光、李琰之世修其

业。浩为编年体，彪始分作纪表志传，书犹未出。世宗时，命邢峦追撰高祖起居注，书至太和

①　 （宋）谢守灏编：《混元圣纪》，《道藏》，文物出版社、上海书店、天津古籍出版社 1998 年，第 17 册，第 852 页。并见于谢

守灏编：《太上老君实录》，《藏外道书》，巴蜀书社 1992 年，第 18 册，第 139 页。以下凡引《道藏》及《藏外道书》版本

皆同于此。

②　 （清）陈铭珪：《长春道教源流》，《藏外道书》，第 31 册，第 141 页。

③　 （元）耶律楚材著，向达校注：《西游录》，中华书局 2000 年，第 1 页。

④　 （清）陈铭珪，《长春道教源流》，《藏外道书》，第 31 册，第 142 页。

⑤　 （宋）释志磐撰，释道法校注，《佛祖统纪校注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2 年，中册，第 807 页。

⑥　  《魏书》卷 114《释老志》，第 3051 页。

⑦　 （唐）道宣：《广弘明集》卷 2，CBETA 2021.Q3，T52，no.2103，p.105b11-12。

⑧　 （元）念常：《佛祖历代通载》卷 8，CBETA 2021.Q3，T49，no.2036，p.537b24-25。

⑨　 （宋）祖琇：《隆兴编年通论》卷 7，CBETA 2021.Q3，X75，no.1512，p.144a20-21//R130，p.492b12-13//Z 2B：3，p.246d12-13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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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四年，又命崔鸿、王遵业补续焉。下讫肃宗，事甚委悉。济阴王晖业撰辨宗室录三十卷。①

魏 收 在 自 序 中 对《 魏 书 》 的 编 修 过 程， 所 采 撷 的 原 始 资 料， 以 及 整 理 这 些 材 料 的 史 官 均

有 记 录。 在 这 些 人 中， 崔 浩 与 寇 谦 之 关 系 紧 密， 可 能 对 道 教 史 料 比 较 关 心， 其 他 人 所 记 内 容

恐怕对此少有涉及。尤其是《起居注》《辨宗室录》等文献，其体例便决定了不可能对道教特

别 关 注。 高 洋 对 修 史 之 事 颇 为 重 视， 其 以 东 魏 权 臣 的 身 份 行 禅 代 事， 逼 元 善 见 退 位 后 建 立 北

齐，改元天保。同年八月庚寅，他诏令臣民进献史料文籍，以补修史材料所缺：

朕以虚寡，嗣弘王业，思所以赞扬盛绩，播之万古。虽史官执笔，有闻无坠，犹恐绪言遗美，

时或未书。在位王公文武大小，降及民庶，爰至僧徒，或亲奉音旨，或承传傍说，凡可载之文籍，

悉宜条录封上。②

为 了 彰 显 此 次 修 史 公 正 全 面， 高 洋 令 各 界 人 士 进 献 各 种 资 料 以 弥 补 遗 漏。 其 征 集 史 料 的 对 象

包 括 了 王 公 贵 族、 文 武 官 员， 以 及 普 通 庶 人， 甚 至 包 括 佛 教 人 士， 范 围 不 可 谓 不 广。 然 其 中

所 涉 看 似 包 括 了 各 个 群 体， 但 对 道 教 人 士 却 只 字 未 提。 可 以 推 知 魏 收 在 修《 释 老 志 》 时， 无

论是旧有的史料，还是后来进献的史料，其中有关道教的材料都十分欠缺。

事 实 上， 从《 释 老 志 》 中 的 文 本 内 容 来 看， 也 的 确 如 此。 有 关 释、 老 的 记 载 在 量 与 质 上

都相当悬殊：“老”的部分仅三千余字，不到全文四分之一。而且，这部分内容又多与寇谦之

相关，除此之外的文本不仅数量堪忧，内容也是乏善可陈。

2. 编纂人员之构成

魏收是《魏书》编修工程中的核心人物，他在东魏武定二年（544）之时任国史编修，至

北 齐 时 受 高 洋 之 命 编 修《 魏 书 》， 继 续 之 前 的 工 作。 魏 收 小 字 佛 助， 幼 年 生 长 在 一 个 佛 教 信

仰浓厚的家庭之中。其父魏子建十分亲近佛教，在任东益州刺史期间，年幼的魏收随父同行，

而当时“子建客有沙门昙璨”③。魏收本人颇有佛学造诣，武定六年（548）：“魏帝集名僧于

显阳殿讲说佛理，弼与吏部尚书杨愔、中书令邢邵，秘书监魏收等并侍法筵。”④ 而且当时的

朝 堂 之 上， 包 括 北 齐 文 宣 帝 高 洋 及 其 家 族 在 内 的 政 治 集 团 上 层 多 笃 信 佛 教。 在 这 种 大 背 景 之

下，他与道教少有交集，很难说能对道教有何深入地了解。

按 魏 收 自 序，《 魏 书 》 的 主 要 编 纂 负 责 人 如 下：“ 收 于 是 与 通 直 常 侍 房 延 祐， 司 空 司 马 辛

元植，国子博士刁柔、裴昂之，尚书郞高孝干博总斟酌，以成《魏书》。”⑤ 此处所言《魏书》

尚 不 包 括 十 志。 魏 收 于 天 保 五 年（554） 三 月 奏 请 继 续 编 修， 才 于 是 年 十 一 月 完 成 十 志。 按

《 前 上 十 志 启 》 所 载， 编 纂 者 为：“ 平 南 将 军、 司 空 司 马 修 史 臣 辛 元 植， 冠 军 将 军、 国 子 博 士

修史臣刁柔，陵江将军、尚书左主客郞中修史臣高孝干，前西河太守修史臣綦母怀文。”⑥

从《北齐书》《北史》，乃至《魏书目录叙》来看，这些参与者的史学水平堪忧，并不足

以承担《魏书》的编纂任务。如《北齐书》中道：“房延祐、辛元植、眭仲让虽夙涉朝位，并

非史才。刁柔、裴昂之以儒业见知，全不堪编辑。高孝干以左道求进。”⑦ 考虑到当时大环境

①　 《魏书》卷 104《自序》，第 2326 页。

②　 《北齐书》卷四《文宣纪》，中华书局 1972 年，第 53 页。

③　 《魏书》卷 104《自序》，第 2322 页。

④　 《北齐书》卷 24《杜弼传》，第 350 页。

⑤　 《魏书》卷 104《自序》，第 2327 页。

⑥　 《魏书》卷 104《自序》，第 2332 页。

⑦　 《北齐书》卷 37《魏收传》，第 488 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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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 浓 厚 的 佛 教 信 仰， 参 与 编 纂《 释 老 志 》 者 普 遍 缺 乏 对 道 教 的 足 够 认 识， 甚 至 其 中 大 部 分 被

讥为“并非史才”，这客观上对《释老志》的质量有较大影响。而且，十志之修成历时不足八

月，在严重缺乏道教相关史料的情况下，留给《释老志》的时间绝不会太多。

“除去三张伪法”的论断首出于《释老志》，魏收等人身处佛教信仰浓厚的政权之中，在

道 教 史 料 欠 缺、 知 识 结 构 不 足、 时 间 有 限 的 情 况 下， 对 寇 谦 之 清 整 道 教 的 活 动 加 以 分 析， 并

以“ 除 去 三 张 伪 法 ” 的 论 断 加 以 概 括。 但 这 并 不 符 合 寇 谦 之 改 革 的 实 质。 即 使 考 虑 到 佛 教 与

儒 家， 这 一 论 断 被 提 及 的 频 率 也 相 当 之 低。 直 到 近 现 代 学 术 界 对 道 教 研 究 开 始 重 视， 并 屡 屡

引及，才使其几乎成了不易之论。

三、寇谦之改革活动的实质

有 关 寇 谦 之 清 整 道 教 的 史 料 虽 多 已 散 佚， 但 核 心 文 献《 云 中 音 诵 新 科 之 诫 》 仍 有 部 分 内

容 以《 老 君 音 诵 诫 经 》 的 形 式 被 收 录 于《 正 统 道 藏 》 之 中。 其 虽 非 全 帙， 但 有 关 老 君 授 予 寇

谦 之 职 位， 批 判 当 时 乱 象 的 关 键 部 分 尚 存。 从 其 中 的 授 经 缘 由 及 具 体 诫 条 之 中， 我 们 依 然 可

以看到寇谦之对待正一盟威之道的基本态度及其清整活动的实质。

（一）自认张道陵之后的新一任正统系天师

魏 收 所 言 之“ 除 去 三 张 伪 法 ”， 有 将 寇 谦 之 放 在 三 师 的 对 立 面 的 倾 向， 这 对 近 代 学 者 影

响极大。如杨联陞教授便认为：“可能是因为寇的清整运动，大骂“三张伪法”的同时，或稍

后在南朝的清整运动，则说五斗米道，本是清约，虽也主张改革，并不要切断与三张的联系。

这样在南朝的道教领袖，自然就很容易地取得类似正统的地位了。”① 作为第一个将《老君音

诵诫经》全篇校释的学者，他肯定非常清楚文中并未提及“三张伪法”，但他还是先入为主的

称寇谦之大骂“三张伪法”。

实 际 上， 寇 谦 之 与 陆 修 静 的 改 革 均 奉 三 师 为 正 统， 都 未 曾 切 断 与 三 师 的 联 系， 只 不 过 他

们改革的方式有所不同。陆修静自称“三洞弟子”②，是以维护正统的教众身份试图对道教加

以清整。而寇谦之则借老君之口明确道：“吾以汝受天官内治，领中外官，临统真职，可比系

天师同位。”③ 他是以系天师的领袖身份，由上而下地推进改革。作为新一代系天师，他与张

道 陵 的 系 天 师 之 位 相 当， 而 且 此 系 天 师 之 位 的 正 统 性、 合 法 性 紧 密 相 连， 均 来 自 于 老 君。 寇

谦之若要确定自身的正统性，就必须承认张道陵的正统性。

吾汉安元年以道授陵，立为系天师之位，佐国扶命。④

谦之，汝就系天师正位。并教生民，佐国扶命……一从吾乐章诵诫新法。⑤

按《老君音诵诫经》，张道陵受道，寇谦之受新法，以及他们的系天师之位均出自老君。

两 人 的 正 统 性 出 于 同 源， 只 是 在 不 同 的 时 间 节 点 随 运 数 而 更 替， 彼 此 非 但 不 冲 突， 反 而 互 相

勾连。这一点在《释老志》中也有记载：

（老君）谓谦之曰：“往辛亥年，嵩岳镇灵集仙宫主，表天曹，称自天师张陵去世已来，地上

旷诚，修善之人，无所师授。嵩岳道士上谷寇谦之，立身直理，行合自然，才任轨范，首处师位，

①　 杨联陞：《老君音诵诫经校释》，《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》，第 28 本，1957 年上册，第 32 页。

②　 （南朝宋）陆修静：《灵宝经目序》，（宋）张君房编，李永晟点校：《云笈七籖》，中华书局 2003 年，第 1 册，第 51 页。

③　《老君音诵诫经》，《道藏》，第 18 册，第 211 页。

④　 《老君音诵诫经》，《道藏》，第 18 册，第 210 页。

⑤　《老君音诵诫经》，《道藏》，第 18 册，第 211 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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寇谦之“除去三张伪法”名实考

吾故来观汝，授汝天师之位，赐汝云中音诵新科之诫二十卷。号曰‘并进’。”①

此 处 所 言 当 是 魏 收 等 人 据《 老 君 音 诵 诫 经 》 第 四、 五 两 段 概 括 而 来， 其 中 同 样 将 张 陵 与 寇 谦

之 作 为 先 后 两 代 天 师 相 提 并 论。 所 不 同 者 仅 在 部 分 细 节， 如 不 称 张 道 陵 而 称 张 陵， 不 称 系

天 师 而 称 天 师。“ 系 天 师 ” 与“ 系 师 ” 并 不 相 同。《 道 藏 》 之 中 多 有“ 天 师 张 道 陵 ”“ 嗣 师 张

衡”“系师张鲁”的三师之说，嗣与系二字皆有传续之意，但张衡、张鲁所传之位来源于张道

陵，并非老君。《老君音诵诫经》中明确说道：“吾岂死有子孙，系吾老君天师之后。”② 又申

明：“从陵升度以来，旷官置职来久，不立系天师。”③ 这意味着张衡、张鲁虽然继任掌管教

团，但并不像张道陵那样有着老君亲自授位的正统性。而寇谦之才是经历了嵩岳众真的推荐，

得到老君亲自考察认可的新一任系天师。

《老君音诵诫经》与《释老志》仅言张道陵，而未涉张衡、张鲁，均没有将“三张”作为

一 个 整 体 看 待。 实 际 上， 寇 谦 非 但 没 有 对 所 谓“ 三 张 ” 的 反 叛 倾 向， 还 自 视 为 张 道 陵 这“ 一

张 ” 之 后 的 正 统 系 天 师。 而 作 为 与 系 天 师， 他 与 陆 修 静 的 身 份 有 异， 改 革 方 式 自 然 也 有 所 不

同，但两者都是道教正统的维护者。

（二）维护张道陵而反对后起之弊

《 老 君 音 诵 诫 经 》 强 调 寇 谦 之 受 命 于 老 君， 这 实 与 汉 儒 所 言 王 者 改 制 相 似：“ 王 者 必 受 命

而 后 王。 王 者 必 改 正 朔， 易 服 色， 制 礼 乐， 一 统 于 天 下， 所 以 明 易 姓， 非 继 人， 通 以 己 受 制

于天也。”④ 寇谦之受命之后，施行新科，“专以礼度为首”，实际上便是宗教性质的“改正朔，

易服色，制礼乐”。其明确反对道官之位“父死子系”，同时在系天师之位的问题上绝口不提

张衡、张鲁，而将系天师之位授予寇谦之，正是一种宗教性质的“明易姓，非继人”。

正 因 为 寇 谦 之 的 系 天 师 之 位 同 样 受 命 于 老 君， 若 其 不 承 认 张 道 陵 的 正 统 性， 那 他 的 新 任

系 天 师 之 位 也 便 没 有 了 正 统 性； 若 斥 张 道 陵 之 法 为 伪 法， 那 他 所 受 之 法 便 同 样 面 临 着 成 为 伪

法的严重后果。事实上，《老君音诵诫经》并无直接反对张道陵及其教法之言，反而多有对其

推 崇 之 意。 真 正 被 反 对 的 内 容 是 后 人 不 尊 教 法 而 形 成 的 乱 象：“ 后 人 道 官 诸 祭 酒， 愚 暗 相 传，

自署治箓符契。攻错经法，浊乱清真。”⑤ 又据“后人道官，不达幽冥情状，故用蜀土盟法，

板署治职”⑥ 可知其所言的乃是张鲁降曹之后，散居于各地的道官。这也意味着寇谦之对三师

均持维护态度，所反对的乃是失去三师约束之后产生的乱象。

（三）改良变通与托古改制

寇谦之的改革目的是清理后世之积弊，重新确立道教正统。《释老志》中所言的“租米钱

税”与“男女合气之术”正与此相关。

1. 租米钱税的问题

《三国志》中有“从受道者出五斗米”⑦ 的记载，此米具有多重属性，并非仅只租税的功

能。其首先是一种信物：“以五斗米为信。”⑧ 除入教之外，三会之日道众需以此为命信正订名

①　《魏书》卷 114《释老志》，第 3050 — 3051 页。

②　 《老君音诵诫经》，《道藏》，第 18 册，第 211 页。

③　 《老君音诵诫经》，《道藏》，第 18 册，第 210 页。

④　 （清）苏舆撰，钟哲点校：《春秋繁露义证》，中华书局 1992 年，第 185 页。

⑤　 《老君音诵诫经》，《道藏》，第 18 册，第 211 页。

⑥　 《老君音诵诫经》，《道藏》，第 18 册，第 216 页。

⑦　 《三国志》卷八《魏书·张鲁传》，中华书局 1964 年，第 263 页。

⑧　 《正一法文天师教戒科经》，《道藏》，第 18 册，第 238 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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籍：“若命信不到，则命籍不上。虽复别有重 厨福，不解此信之阙。”① 而且，道民在日常生

活中因各种原因请祭酒为其上章时，同样需要信米来表达自己忏悔首过的诚心。

除 了 在 盟 誓 立 约 之 中 作 为 神 圣 性 的 信 物 外， 米 在 教 团 的 建 构 之 中 的 确 也 起 着 租 税 作 用，

但 各 治 祭 酒 所 收 的 信 米 不 能 完 全 于 本 治 留 用。 据《 玄 都 律 》 所 载：“ 制 男 官、 女 官、 主 者 领

户 治 位， 皆 有 科 次 品 号。 若 是 甲 治， 受 所 领 民 租 米 百 斛， 七 十 斛 纳 治 中 用， 折 三 十 斛 传 天 师

治。”② 各治皆要取一定的比例缴纳至天师治所，这即为道教所言“折传输送”。张鲁降曹以

后， 曹 魏 不 会 允 许 这 种 以 二 十 四 治 为 基 础 层 层 输 送 信 米 的 组 织 制 度 存 在， 收 取 租 米 钱 税 实 际

上便沦为了各地祭酒自行其是的敛财手段。这正是《老君音诵诫经》中所抨击的现象：

从今以后，无有分传，说愿输送。仿署治箓，无有财帛。民户杂愿，岁常保口厨具，产生男

女，百灾疾病光怪，众说厨愿，尽皆断之。惟有校藏，三分收一，即其民市买，计厨会就家解散，

易复可诣师治。民有病患，生命有分，唯存香火，一心章表，可得感彻。唯听民户，岁输纸三十

张，笔一管，墨一挺，以供治表救度之功。③

其中，分传输送与授治箓的地理基础早已不在，故《老君音诵诫经》强调：“其蜀土宅治

之号，勿复承用。”④ 这实际上是将早已名存实亡的宅治、治箓关系予以揭破，从根本上破除

了 后 世 祭 酒 以 传 输、 治 箓 为 名 收 取 租 米 的 合 法 性。 但 道 教 授 受 箓、 职、 经、 契， 以 及 举 行 仪

式 均 需 信 物。 寇 谦 之 可 以 将 分 传 输 送 革 除， 却 不 能 将 说（ ） 愿 彻 底 取 消。 这 不 仅 是 因 为 其

象 征 着 师 徒 之 间 的 诚 意， 关 系 到 道 教 义 理 上 的 合 法 性， 还 因 为 信 在 仪 式 中 承 担 着 具 体 的 实

用 功 能。 如 笔、 墨、 纸 等， 均 是 上 章 仪 式 之 中 书 写 表 文 所 用 之 物。 而 且 从“ 惟 有 校 藏， 三 分

收一”的论述来看，寇谦之也无法完全无视 信的经济功能，只是将其外在形式予以变通。

寇 谦 之 虽 然 强 调“ 众 说（ ） 厨 愿， 尽 皆 断 之 ”， 但 在 折 传 输 送 之 外 则 采 取 了 变 通 的 方

式。据《受箓次第法信仪》：“米五 ，薪一束，章纸一百张，笔两管，墨一挺……饭贤二十四

人。”⑤ 可知寇谦之保留的纸、笔、墨，以及特别重视的厨会，也即是饭贤，均是法信的表现

形 式。 他 实 际 上 是 将 当 时 条 件 下 不 再 适 用 的 折 传 输 送 予 以 取 缔， 同 时 并 对 法 信 之 本 意 加 以 强

调，这与陆修静强调命米的态度相通，都是有着托古改制意味的变通改良。

2 . 男女合气之术的问题

在《后汉书》《三国志》等较早的文献中，并无道教推行男女合气之术的记载。相关记载

多是后世追述，其中上清经对此的论述较早：

黄赤之道，混气之法，是张陵受教施化，为种子之一术耳，非真人之事也……陵之变举，亦

不行此矣。⑥

此为东晋兴宁三年乙丑岁（365）六月二十六日夜清虚真人降授，玄师杨羲等人所录真 。其

中并不否认张道陵传黄赤之道的合法性，但同时又强调这只是种子之术，并非“上道”。

《 老 君 音 诵 诫 经 》 中 的 态 度 与 此 类 似， 其 反 对 的 是 后 世 之 人 误 会 了 黄 赤 经 契 的 本 意， 以

①　 《陆先生道门科略》，《道藏》，第 24 册，第 780 页。

②　 （唐）王悬河：《三洞珠囊》卷七，《道藏》，第 25 册，第 335 — 336 页。《明真科》《太真科》等对此皆有记载。

③　 《老君音诵诫经》，《道藏》，第 18 册，第 212 页。

④　 《老君音诵诫经》，《道藏》，第 18 册，第 217 页。

⑤　 《受籙次第法信仪》，《道藏》，第 32 册，第 216 页。

⑥　 （梁）陶弘景撰，赵益点校：《真诰》，中华书局 2011 年，第 20 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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寇谦之“除去三张伪法”名实考

致“ 淫 风 大 行， 损 辱 道 教 ”：“ 吾 观 世 人 夫 妻， 修 行 黄 赤， 无 有 一 条 按 天 官 本 要， 所 行 专 作 浊

秽。”① 很明显，其潜台词是如果能够领会此法的本意也是允许的：“然房中求生之本，经契故

有 百 余 法， 不 在 断 禁 之 列。 若 夫 妻 乐 法， 但 勤 进 问 清 正 之 师， 按 而 行 之， 任 意 所 好， 传 一 法

亦可足矣。”② 正如《真诰》之中强调黄赤非上道，寇谦之强调的重在黄赤契令不是治箓：

今后人诈欺，谩道爱神，润饬经文，改错法度，妄造无端，作诸伪行，遂成风俗。劝教天下

男女，受佩契令，愚暗相传。不能自度，而相领弟子，惑乱百姓，犯罪者众，招延灾考，浊欲道

教，毁损法身。③

在道教之中，有资格领户化民的祭酒必须具有相应的道箓，《老君音诵诫经》之中也对此强调：

“中官正气宿治祭酒，得授人职箓诫，其箓生之人，不得妄授人诫箓。”④ 黄赤契令并无领户

化 民 的 资 格， 而 道 官 祭 酒 却 改 错 法 度， 以 之 传 授 弟 子， 使 其 相 互 传 习。 这 其 中 所 涉 不 是 简 单

的 生 活 作 风 问 题， 而 是 直 接 加 剧 了 道 教 箓 职 体 系 的 崩 毁。 故《 老 君 音 诵 诫 经 》 在 断 废 黄 赤 的

同 时 又 承 认 其 合 法 性， 一 方 面 对 以 黄 书 契 令 相 领 弟 子 的 行 为 加 以 禁 绝， 另 一 方 面 又 对 道 民 夫

妻之间的修行予以宽容。这实际上也是以变通的方式对职箓契的授受体系予以维护。

四、结论

从名的角度来看，寇谦之自认乃是与张道陵并立的系天师，从未站在“三师”的对立面。

寇 谦 之 用 于 清 整 道 教 的 新 科， 与 张 道 陵 之 法 一 样 皆 是 传 自 老 君， 两 者 同 气 连 枝， 一 真 皆 真，

一 伪 皆 伪。 为 了 改 革 的 合 法 性， 他 实 则 是 张 道 陵 正 统 地 位 的 维 护 者。 故 寇 谦 之 反 对 的 并 不 是

张道陵之法，而是后世道官祭酒愚暗相传的伪法，所谓“除去三张伪法”之说根本无从谈起。

从实的角度来看，寇谦之清整道教的实际措施本质上是为了重立道教正统，并试图将治、

职、 箓 的 授 受 体 系 重 新 规 范。 所 以， 租 米 钱 税 与 男 女 合 气 之 术 之 中 直 接 破 坏 箓 职 体 系 的 部 分

均 被 革 除， 但 其 中 对 箓 职 体 系 有 支 撑 作 用、 以 及 并 不 矛 盾 的 部 分， 仍 旧 被 保 留 或 者 转 变 成 其

他 形 式 继 续 存 在。 张 鲁 降 曹 之 后， 以 二 十 四 治 为 基 础 的 教 团 组 织 被 外 力 打 破， 也 就 没 有 了 输

送 的 实 际 意 义， 道 官 祭 酒 以 此 名 义 索 取 各 种 说（ ） 愿， 只 会 使 道 教 进 一 步 混 乱 下 去。 故 寇

谦 之 将 输 送 取 消， 断 绝 了 祭 酒 以 此 敛 财 的 途 径。 但 道 教 的 基 本 义 理 与 运 行 模 式 又 决 定 了 一 些

信 必 不 可 少， 故 寇 谦 之 虽 然 取 消 了 租 米 钱 税 的 部 分 形 式， 但 并 未 完 全 革 除， 除 一 些 功 能 性

信 得 以 保 留 外， 还 将 各 种 说（ ） 愿 以 计 价 校 赃 的 方 式 转 变 为 了 厨 会 饭 贤 等 殊 形 式。 在 男

女 合 气 之 术 方 面， 黄 赤 契 令 的 授 受 对 原 有 的 授 箓 体 系 造 成 了 极 大 的 冲 击 故 寇 谦 之 对 相 关 的 内

容加以禁绝，但对夫妻之间合气的行为并未一并革除。

所 谓“ 除 去 三 张 伪 法 ” 之 说， 并 非 出 自 道 教 之 言， 而 是 魏 收 等 人 的 总 结。 但《 老 君 音 诵

诫 经 》 之 中 诫 条 众 多， 清 整 的 范 围 极 广， 远 非《 释 老 志 》 中 所 言 的 内 容， 更 非 其 所 判 定 的 性

质。 寇 谦 之 的 清 整 活 动 非 但 没 有“ 除 去 三 张 伪 法 ” 的 意 图， 反 而 是 在 维 护 张 道 陵 的 正 统 性，

并以此重立道教正统，其各项措施均是以此为核心，这一点与陆修静的态度是相近的。

（责任编辑 王皓月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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